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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４

，

９６５．００

万元。

与年初预计临时披露差异的说明 无明显差异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７，４０９．４３ ７，４０９．４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４０９．４３ ７，４０９．４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０．００

万元，余额

０．００

万元。

７．４．３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

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在农行西城支行的两笔金额分别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

和

２

，

４００

万元的借款已经逾期，农行西城支行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了诉讼请求，要求公司偿还到期贷款本金

４

，

２００

万元及贷款清偿完毕前的利息、罚息，同

时宣告其余

３

笔合计

５

，

４４０

万元的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偿还本金

５

，

４４０

万元及贷款清偿完

毕前的利息、罚息，热电集团和金石化肥对上述款项连带保证责任。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出具了石民三初字第

０００５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９

，

６４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热电集团对于已经到期的借款

４

，

２００

万元本息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

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

２

）工商银行石家庄建南支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要求公司归还贷款及利息。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出具了冀民二初字第

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

调。

（

３

）建设银行石家庄金泉支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要求公司归还贷款及利息。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冀民二初字

第

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利息

２

，

３３１．６０

万元、违约金

３．４０

万元及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２１

，

９００

万元本金的利息，建设银行石家庄金泉

支行对本公司抵押的机器设备在

２００７

工流

００１

号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对债务中的

５

，

５００

万元贷款及

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

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工商银行石家庄和平支行将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

限公司诉至石家庄市中院，要求判令归还借款本金

３

，

６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４６２

万元。 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出具了石民三初字第

０００１７

号民事调解书，本公司与工商

银行石家庄和平支行达成协议，限期归还上述债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偿

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银行石家庄市裕东支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本公司归还借款及相应利息。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作出了

（

２０１０

）石民三初字第

０００３１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６５１

万元，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煤气公司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

沟通、协调。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本公司归还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

９３３

万元。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了（

２０１０

）冀民二初字第

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及

相应利息，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偿还上述借款，本公司就上述有关事项正积极与银行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协调。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辛集市东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建行石家庄

金泉支行借款一案向辛集市东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送达［

２００９

］冀执字第

１０－１

号关于裁定

执行通知书。 本案中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本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股股票为辛集

市东方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与建行石家庄金泉支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了股权质押

担保，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签订了质押担保合同。 据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石家

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目前本案正在执行过程中。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拟上市公司及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５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

损失

）

金额

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２．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

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减

：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

益中所享有的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３．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

（

或损失

）

金额

减

：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小计

４．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减

：

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５．

其他

减

：

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

额

小计

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监事会报告

√

适用

□

不适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年度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

４

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三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及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等有关事宜。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三届十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甄秀兰女士为第

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三届十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和重要

会计估计变更、组建供热公司等有关事宜。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三届十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有关事宜。

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１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等

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０

年，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够得

到有效的执行。 通过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持续推进，公司治理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

善。

２

、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能

够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

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是客观公正的。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４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公司本年度出售资产均按照市场评估价格，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５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无内幕交易行为。

§９ 财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是

审计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１０

号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引言段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

贵公司

”）

及其子公司

（

统称

“

贵

集团

”）

财务报表

，

包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

及公司的利润表

、

合并及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

。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

任段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

这种责任包括

：（１）

设计

、

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

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

注册会计师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

我们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

职业道德规范

，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

，

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

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

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

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审计工作还包

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

以及评价财务报表

的总体列报

。

我们相信

，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

适当的

，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

，

上述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

映了贵集团和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

非标意见

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下事项

：

１、

如财务报表附注一所述

，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石家庄市政府相关文件

，

结合裕华

热电

、

西郊热电

、

良村热电等替代热源工程建设进度

，

贵集团所属热电一厂

、

热电二厂

Ａ

站

、

热电三厂

、

热电四厂

、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发电机组及附

属设施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分批关停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热电四厂全面停

产

。

受替代热源建设进度影响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热电一厂

、

热电二厂

Ａ

站

、

热电

三厂

、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仍未停产

。

但随着替代热源的完工

投产

，

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

２、

如财务报表附注七所述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贵集团短期借款本金

５．６３

亿

元

、

长期借款本金

２．２４

亿元因资金紧张已经逾期

。

贵集团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七

、７

中披露了参与组建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

中

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等采取的改善措施

，

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审计机构名称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会计师姓名

师玉春

９．２

财务报表

９．２．１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３０，９９１，５６６．３５ １１，１５５，０９０．２９ １３３，６８８，８６１．５２ １２９，０３０，８８１．７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５，５２８，３９４．７５ １３，３２８，３９４．７５ ２４，９８８，４６１．８６ ２３，２８８，４６１．８６

应收账款

１２４，４５６，３８９．７０ １１９，６２０，３０６．３７ １８１，０３１，９８８．２８ １４６，０２４，５９１．２６

预付款项

６５，３１９，６６７．５２ ４８，５００，７７８．７８ ９７，４３０，１８０．７８ ８４，２３４，１６５．３１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６，９７４，９９２．４３ ７１，２９１，５４９．３９ ３，８４８，１３６．３５ １９，４７３，４９６．９９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４３，０３５，０２７．８２ １２９，９７９，５８８．２４ ７９，７６０，２２１．６６ ７６，９１８，３５４．７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８６，３０６，０３８．５７ ３９３，８７５，７０７．８２ ５２０，７４７，８５０．４５ ４７８，９６９，９５１．８９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６，２４２，０４５．８２ ２２３，０８３，１６９．５０ ５１，６６９，６５６．２５ １８８，５１０，７７９．９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７４９，５５９．５４ ２，７４９，５５９．５４ ２，８５７，０３４．１８ ２，８５７，０３４．１８

固定资产

８１５，３６５，７３７．３９ ８０７，０２７，６３５．２２ ８６０，６５０，３０８．７０ ８２４，４７５，７８７．４２

在建工程

５，８５１，１７６．９８ ２，０４５，１０８．５２ ７０４，０００．００ ７０４，０００．００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２４８，６１８，２５８．６９ ２４１，５３２，５９０．７３ ２５４，８７１，６５０．３６ ２４７，５７４，５３７．９６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１５８，８２６，７７８．４２ １，２７６，４３８，０６３．５１ １，１７０，７５２，６４９．４９ １，２６４，１２２，１３９．４９

资产总计

１，５４５，１３２，８１６．９９ １，６７０，３１３，７７１．３３ １，６９１，５００，４９９．９４ １，７４３，０９２，０９１．３８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７６３，１５１，６１７．５９ ６７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 ６５８，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９０，４３９，４５２．６９ ７７，０８３，７９８．０１ １０６，７６２，７２５．３７ ８５，７４０，００３．９７

预收款项

５１，７８４，０３０．８０ ５１，７８４，０３０．８０ １０４，１４５，０６８．８７ １０２，７００，３６４．１９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８，５９６，３３１．８２ ２６，０２９，８０２．１８ １３，４２８，９８３．０３ １２，５４６，３６７．３３

应交税费

－７，９７６，４０８．８２ －７，４６７，８５１．１２ ８，９７５，８６４．９６ ８，５５９，５６６．２３

应付利息

１８９，２９９，２３４．３６ １７３，７３４，６２８．８０ １０２，９２２，２２６．２９ ９５，３９４，６４５．３０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６２６，５５４．１４ １９２，４９４，７１０．１８ １９，７９３，５９７．８８ １９１，４１２，６２５．２７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３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４８８，９２０，８１２．５８ １，５４６，５５９，１１８．８５ １，２１９，３２９，４６６．４０ １，２４５，２５３，５７２．２９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２７２，３０２，９３１．８５ ２５２，６５４，０５４．４５ ２４１，６０８，９１３．２６ ２１４，４２１，２０８．９２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７８，９９０，５６９．３６ １７８，１９０，５６９．３６ ３９０，４２８，１６３．９９ ３６１，４２１，９６４．７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１，２９３，５０１．２１ ４５０，８４４，６２３．８１ ９１６，０３７，０７７．２５ ８５９，８４３，１７３．７０

负债合计

１，９６０，２１４，３１３．７９ １，９９７，４０３，７４２．６６ ２，１３５，３６６，５４３．６５ ２，１０５，０９６，７４５．９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２９９，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４８５，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８０，８６０，７５２．７４ ５８１，５５０，６２４．３６ ５８０，８６０，７５２．７４ ５８１，５５０，６２４．３６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７４，０２８，９７８．６６ ７４，０２８，９７８．６６ ７４，０２８，９７８．６６ ７４，０２８，９７８．６６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６３，９２２，６１９．２２ －１，２８２，１５４，５７４．３５ －１，３９１，５５４，６２２．０５ －１，３１７，０６９，２５７．６３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４０９，５４７，８８７．８２ －３２７，０８９，９７１．３３ －４３７，１７９，８９０．６５ －３６２，００４，６５４．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５３３，６０８．９８ ０．００ －６，６８６，１５３．０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１５，０８１，４９６．８０ －３２７，０８９，９７１．３３ －４４３，８６６，０４３．７１ －３６２，００４，６５４．６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５４５，１３２，８１６．９９ １，６７０，３１３，７７１．３３ １，６９１，５００，４９９．９４ １，７４３，０９２，０９１．３８

９．２．２

利润表

编制单位：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２７，３３２，８５５．６１ １，０６８，４２７，０４３．２７ １，０９４，０２５，８５１．０３ ８８９，４３０，９１９．６８

其中

：

营业收入

１，３２７，３３２，８５５．６１ １，０６８，４２７，０４３．２７ １，０９４，０２５，８５１．０３ ８８９，４３０，９１９．６８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１，３１８，３７７，５３８．７３ １，０６７，８３１，１１２．８０ ２，３５２，８２８，０５７．４３ ２，０５９，４３９，６１２．４５

其中

：

营业成本

１，１７９，２７６，５７１．３８ ９３８，００９，９３４．２９ １，１２４，８０２，５９７．５３ ９３８，３０２，４８８．５５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３８６，５９４．３９ ２，１６０，６８５．６４ ３，２９３，５６１．４０ ２，６０５，８３４．７９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３９，４０３，００９．８０ ３９，４００，８３１．９２ ２２，１９５，９０７．６５ ２２，１９５，８５７．６５

财务费用

９４，７２９，６８５．６７ ８４，２３０，０４１．６４ ９６，１０２，３５３．６０ ８６，５８２，６５１．１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５８１，６７７．４９ ４，０２９，６１９．３１ １，１０６，４３３，６３７．２５ １，００９，７５２，７８０．３５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

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１２，２６３，４４３．５５ １，４４２，３８９．５７ －７，７４３，７３０．３８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１，１７２，３８９．５７ １，１７２，３８９．５７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

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３，３０８，１２６．６７ ２，０３８，３２０．０４ －１，２６６，５４５，９３６．７８ －１，１７０，００８，６９２．７７

加

：

营业外收入

３５，７６３，１６８．８４ ３４，７７７，２８８．８４ １，２５４，４７６．９７ １，２２６，３１２．０６

减

：

营业外支出

３，６７０，４９５．２６ １，９００，９２５．６０ ３，１６７，３５８．４６ ３，０７３，３５８．４６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３，０３９，２６０．１６ １，６６１，１７４．８２ ９４９，６４９．６１ ９４９，６４９．６１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２８，７８４，５４６．９１ ３４，９１４，６８３．２８ －１，２６８，４５８，８１８．２７ －１，１７１，８５５，７３９．１７

减

：

所得税费用

７，１４７，４３０．５８ ５，２１４，５１６．２２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

填列

）

２８，７８４，５４６．９１ ３４，９１４，６８３．２８ －１，２７５，６０６，２４８．８５ －１，１７７，０７０，２５５．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２７，６３２，００２．８３ ３４，９１４，６８３．２８ －１，２３７，０２５，６２７．２６ －１，１７７，０７０，２５５．３９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１５２，５４４．０８ －３８，５８０，６２１．５９

六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９ －４．２１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９ －４．２１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８，７８４，５４６．９１ ３４，９１４，６８３．２８ －１，２７５，６０６，２４８．８５ －１，１７７，０７０，２５５．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２７，６３２，００２．８３ ３４，９１４，６８３．２８ －１，２６０，９２６，５９９．０７ －１，１７７，０７０，２５５．３９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１，１５２，５４４．０８ －１４，６７９，６４９．７８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

－６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９．２．３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１，１４７，３５１，０５４．９２ ８６０，１７９，４９０．５９ １，２２８，０９７，６２８．０７ １，００５，８９６，１８３．８４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５，１１６，７９０．３２ ４４，２７９，５３６．６７ ２０，０５２，３２０．４６ １２，４１５，７５１．９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１９２，４６７，８４５．２４ ９０４，４５９，０２７．２６ １，２４８，１４９，９４８．５３ １，０１８，３１１，９３５．８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１，０２５，４７９，７４７．１２ ７７４，６８４，３５３．２１ ９６１，９５５，７１２．５３ ７８５，０３３，０４９．１５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１３０，８３５，４３６．４３ １１３，０１８，５６３．２１ １３３，１０２，５７３．９４ １１５，７６９，１８９．０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６ ２１，７６３，８２５．９６ ３８，６４６，６４６．５０ ３１，５９６，０５９．８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４１，３０８，５５８．４０ ８１，７８０，４４６．５２ ２２，８８４，９７４．２０ １７，４７５，１１３．３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２３，３３６，４１１．８１ ９９１，２４７，１８８．９０ １，１５６，５８９，９０７．１７ ９４９，８７３，４１１．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０，８６８，５６６．５７ －８６，７８８，１６１．６４ ９１，５６０，０４１．３６ ６８，４３８，５２４．４６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３９，９５５，１２７．７２ ２４，５０９，５４１．２８ １３５，１１６，０１７．３７ １３５，１１６，０１７．３７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０，２２５，１２７．７２ ２４，７７９，５４１．２８ １３５，１１６，０１７．３７ １３５，１１６，０１７．３７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９３，４２４，８４８．３１ ６７，３８７，５４５．４６ １４３，６９４，８９８．８２ １２７，５２６，３５０．５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６７，５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３，４９２，３４８．３１ ６７，４５５，０４５．４６ １９２，６９４，８９８．８２ １７６，５２６，３５０．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３，２６７，２２０．５９ －４２，６７５，５０４．１８ －５７，５７８，８８１．４５ －４１，４１０，３３３．１５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１０，１４９，３８２．４１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３３３，１４０．００ ２８１，７３４，１４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８，４１２，１２５．６０ ８，４１２，１２５．６０ １３，０８７，２６０．１７ １０，１４９，７３１．２３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１８，５６１，５０８．０１ １８８，４１２，１２５．６０ ３４３，４２０，４００．１７ ２９１，８８３，８７１．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８，５６１，５０８．０１ １１，５８７，８７４．４０ ３４，０７９，５９９．８３ ３７，１１６，１２８．７７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０２，６９７，２９５．１７ －１１７，８７５，７９１．４２ ６８，０６０，７５９．７４ ６４，１４４，３２０．０８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３３，６８８，８６１．５２ １２９，０３０，８８１．７１ ６５，６２８，１０１．７８ ６４，８８６，５６１．６３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３０，９９１，５６６．３５ １１，１５５，０９０．２９ １３３，６８８，８６１．５２ １２９，０３０，８８１．７１

９．２．４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表）

９．２．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表）

９．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会计政策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根据其中第六项和第十一项的要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

过，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变更以下会计政策：

本公司原合并财务报表会计政策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二

十一条，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

享有的份额，其余额应当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一）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

务承担的，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二）公司章

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该子公

司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补了由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的损失之前，

应当全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４

号》中第六项要求，现变更为：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

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元、少数股东

权益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元；影响上期少数股东损益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３

，

９００

，

９７１．８１

元；影响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１５３

，

８５６．２５

元，少数股东损益

１

，

１５３

，

８５６．２５

元。

（

２

）会计估计变更

财政部《关于企业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会计处理的规定》（财会［

２００３

］

１６

号）规定：“企

业与客户签订的服务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未来应提供服务的期限，也无法对提供服务期限

作出合理估计的，则应按不低于

１０

年的期限分摊”；“如果企业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终止提

供服务或是将该公共服务设施对外转让的，应将“递延收益”科目的余额全部确认为终止服

务或转让当期的收入”。 本集团对各热电厂收取的一次性热力入网费，按照

１０

年的期限直

线摊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热电四厂供热主要建筑已经爆破拆除，符合财会［

２００３

］

１６

号文中“企

业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终止提供服务”的条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热电四厂收取的一次

性热力入网费摊余金额为

７５

，

４７１

，

０２１．７８

元。

本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中电投

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三方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

３３．４％

、

６１％

和

５．６％

，其中本公司出资额

３

，

３４０

万元全部以热网实物资产出资，热电一厂、热电三厂的供热管网全部作为出资投入中电

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经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中电投石家

庄供热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营业范围：集中供热；供热技术的咨询

和服务；代收代缴热费，供热设备租赁。 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取得了河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供热企业经营许可证（冀热

Ａ００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热电一厂、热电

三厂的供热管网已经全部移交给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移交备忘

录》，相关的供热业务也相应一并移交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符合财会［

２００３

］

１６

号

文中“企业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该公共服务设施对外转让”的条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热电一厂、热电三厂收取的一次性热力入网费摊余金额分别为

８１

，

１０７

，

０９２．３２

元、

３０

，

４８７

，

５４６．９２

元，合计

１１１

，

５９４

，

６３９．２４

元。

本公司子公司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开发区热电”）与中电投石

家庄供热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供热管网资产经评估后转让给中电投石家庄供

热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相应资产已经全部移交给购买方。 根据双方签订的《移

交备忘录》，相关的供热业务也相应一并移交中电投石家庄供热有限公司。 符合财会

［

２００３

］

１６

号文中“企业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该公共服务设施对外转让”的条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开发区热电收取的一次性热力入网费摊余金额为

４３

，

１９８

，

３６６．３６

元。

经本公司董事会三届四十三次会议、三届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将热电四厂、

热电一厂、热电二厂、开发区热电收取的一次性热力入网费摊销期限变更为：摊余金额一次

性转入收入。 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及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元

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

变更单位

＿＿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

影响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

热电四厂

＿＿

营业收入

＿＿７０

，

９５８

，

６１４．７３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７０

，

９５８

，

６１４．７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热电一厂、三厂

＿＿

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０３２．２４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１０

，

０５８

，

０３２．２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开发区热电

＿＿

营业收入

＿＿４２

，

７４３

，

５８１．８０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４２

，

７４３

，

５８１．８０

９．４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９．５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８

名，公司董事李向东先生因病逝世。 出席会议并有

表决权的董事有安建国、王建平、张进江、谷树才、张克君、李万军、庞贵永、张振军共计

８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已经由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３２７３３．２９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１％

；净利润

２７６３．２

万元。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６３．２

万元，本年度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１３６３９２．２６

万元。公司已连续两年经营亏损，

２０１０

年经过公司多方努力实现扭亏，

２０１１

年受煤炭价格高位运行影响，公司经营仍承受较大压力。 根据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分配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附件

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约为

６４３９６．４６

万元，分别为：预计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总额约为

３０００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蒸汽总额约为

６１３９６．４６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８

名董事中安建国、王建平、张进江、谷树才、张克君属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上述

５

名董事回避后，公司

３

名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了该项

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进行修改并根据相关法规履行程序。

第一百零六条 原为“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

修改为“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 ”

公司章程其他相应条款据此调整。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名安建国、王浩、张克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简

历见附件

１

）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以累积投票制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名李万军、庞贵永、陈爱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简历见附件

２

）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须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累积投票制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王世荣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王志杰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志杰先生在任职期间

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董事会聘任王世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详见单独披露的 《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摘要》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附件

１

：董事简历

安建国简历

安建国，男，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出生，汉族，山西省临汾市人，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自控系工企专业，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现任石家庄东方

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石家庄良村热电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山西临汾大苏乡广播站工作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工企专业学习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政治处干事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总工办干事

１９８０

年

７

月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电气车间技术员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党办副主任、主任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厂办主任、厂长助理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山西霍州发电厂副厂长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山西侯马发电厂厂长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山西侯马发电厂厂长、 山西侯马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筹建组

组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山西漳泽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漳泽电力综合管理部、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漳泽电力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中电投华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石家

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华中工学院自控系工企专业本科毕业；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王浩简历

王浩，男，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

ＭＢＡ

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现

任中电投河北分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经理、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９１．０７－１９９４．１０

太化集团化肥厂设计处科员

１９９４．１０－１９９８．１０

太化集团化肥厂财务处会计

１９９８．１０－２００３．１１

山西高新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６．０４

中煤九鑫焦化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副总会计师

２００６．０４－２００８．１１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产权管理主管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９．０５

中电投华北分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副经理

２００９．０５－２００９．１２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１２－２０１０．０８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０．１１

中电投河北分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经理、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１１

至今 中电投河北分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经理、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８７．０９－１９９１．０７

西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

２００４．０３－２００６．０６

山西财经大学

ＭＢＡ

专业

张克君简历

张克君，男，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出生，汉族，籍贯河北赵县，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毕

业于华北电力学院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毕业，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职称，现任石家庄东方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主要工作简历：

１９７４．０２－１９８１．０１

石家庄拖拉机厂动力科技术员

１９８１．０１－１９８４．０７

石家庄拖拉机厂助工

１９８４．０６－１９８６．０１

石家庄市热力煤气公司生产科助工

１９８６．０２－１９８６．０７

石家庄市热力煤气公司供热所党支部副

书记

１９８６．０７－１９８９．０６

石家庄市热力煤气公司供热所副主任

１９８９．０６－１９９１．０８

石家庄市热力煤气公司供热所主任

１９９１．０８－１９９９．１２

石家庄热电煤气集团公司供热处处长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０．０５

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２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５．０８

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０８

至今 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主要学习简历：

１９７３．０９－１９７４．０２

华北电力学院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毕业

附件

２

独立董事简历

陈爱珍简历

陈爱珍，女，

１９５７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历

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１９９１

年获日本东京立教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１９９３

年获律师资格证

书，

１９９４

年获证券律师从业资格证书，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获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证书。 现为北京市

众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当选为京投银泰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任先河环保独

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任承德露露独立董事。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万军简历

李万军，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工商银行石家庄桥西办会计科；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办；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河北财达证券财务科；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至今任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庞贵永简历

庞贵永，男，

６１

岁。 本科学历，教授、会计师

工作经历：

１９６８

年———

１９７８

年：西藏自治区办公厅 财务工作；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０

年：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财政工作；

１９８１

年———

２００５

年：河北财经学院任财贸系副主任；

现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５

年———至今：石家庄法商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现任全国预算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预算会计学会副会长；国际财务管理师培训

河北特约顾问。

学习经历：

１９６７

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三届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监事有甄秀兰、刘利华、张青庄共计

３

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甄秀兰女士主持，审议并一

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报告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经审阅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信息披露和误

导性陈述。 经过检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告及审阅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出具的审计报告，认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涉及的事项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

行情况进行了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够得到

有效的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需要，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提名王富林、马贵卿、李亚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需以累积投票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并就此发表了意见。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摘要》

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富林简历

王富林，男，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人，中共党员，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军事函授理论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经济

师职称。 现任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石家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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